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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9月 30日 下午 2：00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的投票时间为 2021 年 9月 30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1年 9月 30日 9:15-15:00。 

二、股权登记日：2021年 9月 23日 

三、现场会议地点：公司办公楼二楼第三会议室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龚神佑先生 

六、会议议程： 

1、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列席高管签到； 

2、召集人和见证律师验证股东出席、表决资格； 

3、主持人宣布股东大会开始并公布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人数和所

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列席人员； 

4、选举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代表为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人和计票人； 

5、审议以下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山东博汇浆业有限公司的

议案》 

√ 

6、与会股东发言质询； 

7、相关人员解释和说明； 

8、与会股东逐项投票表决； 

9、计票人、监票人、见证律师汇总投票结果； 

10、计票人、监票人、见证律师汇总网络投票结果； 

11、监票代表报告汇总后的投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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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主持人宣读会议决议； 

13、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14、主持人宣布散会。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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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之一：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山东博汇浆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吸收合并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为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架构，降低管理成本，提高

运营效率，公司拟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博汇浆业。 

本次吸收合并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吸收合并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合并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山东博汇浆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 年 02月 05日； 

注册资本：52,770万元； 

注册地址：桓台县马桥镇大成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王乐祥； 

主要业务：生产、销售造纸纸浆及以上产品的进出口；并从事非公司自产机

制纸的批发；销售五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博汇浆业 100%股权。 

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1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9,969.41 91,513.76 

净资产 86,753.00 85,514.79 

项目 2020 年度（经审计） 2021 年 1-6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0,671.20 18,4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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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852.39 -1,238.21 

三、本次吸收合并的方式、范围及相关安排 

1、公司通过整体吸收合并的方式吸收合并博汇浆业的全部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公司存续经营，博汇浆业的独

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 

2、合并基准日：2021年 6月 30日 

3、合并完成后，博汇浆业的所有资产、债权债务、人员及其他一切权利与

义务由公司依法继承。 

4、合并完成后，公司的名称、注册资本、股权结构以及董事会、监事会、

高级管理人员组成不因本次合并而改变。 

5、合并双方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履行通知债权人和公告程序。 

6、合并双方共同办理资产移交手续、相关资产的权属变更和税务、工商等

的变更、注销登记手续及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规定的其他程序。 

7、本次合并基准日至本次合并完成日期间所产生的损益由公司承担。 

四、本次吸收合并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管

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符合公司未来发展需要。由于博汇浆业系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其财务报表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本次吸收合并不会对公司的当期

损益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有关办理本次吸收合并相关事宜的授权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吸收合并事宜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与吸收

合并相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协议文本的签署、办理相关资产转移和人员

转移、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授权有效期至吸收合并的相关事项全部办理完毕为

止。 

请予以审议。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